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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二条 流动人口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市、县（不含常住户口所在地城市内部跨行政区域）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办理居住证业务的，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办理。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办理的，应当提供委托人、代办人的居民身份证。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全省实行统一的带芯片的IC卡式《河南省居住证》，居住证登载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居住地住址、证件的签发机关和签发日期。
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安派出所负责居住证的申领受理、发放、签注和补（换）领等管理工作，县级公安机关治安（户政）部门负责居住证审核、签发工作。
居住证证件原则上由县级政府公安部门制作,有条件的也可由省辖市公安局统一制作,但要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制发证件。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民申领居住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二）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人像照片。受理单位可以从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导入申领人近期相片的，申领人无需提交相片。
（三）以合法稳定就业为由申领的，一并提交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四）以合法稳定住所为由申领的，一并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购房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等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
（五）以连续就读为由申领的，一并提交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就读的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
第一百四十六条 符合申领条件且材料齐全的，公安派出所或者受理机构应当当场受理，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领人需要补充的材料。
公民首次申领居住证，免收证件工本费。
第一百四十七条 居住证损坏难以辨认或者丢失的，居住证持有人应当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理机构办理换领、补领手续。居住证持有人换领新证时，应当交回原证。
第一百四十八条 居住证补领、换领的，签发时间变更为补领、换领签发时间，按更新后签发日期时限办理签注。
第一百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居住证申领、补领、换领之日起15日内将居住证制作完成并发放。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制作发放居住证的，可以延长至不超过三十日。
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短居住证制作发放时限。申领人凭领取凭证到受理部门领取居住证，交回领取凭证。

